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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

勞務採購招標規範說明 

壹、案名：112 年花蓮(本場、壽豐有機中心)及蘭陽分場辦公廳舍非上班時間

安全維護、電子保全服務案 

貳、保全期間： 

一、保全服務期間自 112 年 01 月 01 日 0 時 0 分起至 112 年 12 月 31 日 24
時止。 

二、本案所需經費尚未經立法院審議通過，倘未獲立法院通過，或經部份刪

減或經凍結，得依政府採購法第 64 條規定辦理，其中補償廠商因此所

生之損失，並不包括所失利益在內。故本契約之生效須俟機關政府法定

預算核定後始予生效。另契約存續期間如因政策變更、機關縮編、裁撤

或行政措施更改以致未能繼續辦理本項業務時，則依廠商實際服務期間

核實付款。 

參、保全系統裝設地點及相關需求：  

一、本場（花蓮縣吉安鄉吉安村吉安路二段 113 號、118 號及 150 號） 
1、求新館、農產加工研究室（含食品加工室、實驗室、精密儀器室、工

作室及辦公室等）、研究員辦公室 1、圖書室 1-2 樓（含研究員辦公室

2、檔案室、電腦室及書庫等）等一處 
2、農業推廣訓練中心、食品發酵室等一處。 
3、作物環境課大樓、米質檢測室等一處。 
4、作物實驗大樓、農機工廠 1 樓、土壤肥料實驗室（農機工廠 2 樓）等

一處。 
5、農業推廣大樓一處。 
6、稻穀實驗室一處。 
7、教育農園一處。 
8、教育農園機房一處。 

二、壽豐鄉有機中心（花蓮縣壽豐鄉平和村豐坪路三段 1411 巷 26 號） 
1、綠能願景館一處 

三、蘭陽分場（宜蘭縣三星鄉上將路三段 81 巷 6 號） 
1、行政大樓、作物與生態研究室、園藝研究室、單房間職務宿舍（含園

藝研究室之儀器室）、分場推廣大樓、分場實驗大樓等一處 

以上合計十處，保全卡需用數量計 100 張，每張卡片得因使用人管理權

限之需要設定使用，並得配合本場需求增設智慧型手機 APP 帳號設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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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農業推廣訓練中心設定及解除區分為內、外兩層，內層包括 1 樓之辦公

室、講師休息室、男女廁所、餐廳、廚房、教室（含通往室內之鐵門）、

2 樓之會議室及資訊機房、此層可獨立設定；外層包括 1 樓大門及 2 樓

宿舍區側門，此層亦可獨立設定。 

五、保全範圍內應含火災感知器（24 小時連線）及保全緊急按鈕（24 小時

連線），現況之設置地點及數量表如附表一、二。 

肆、受委託廠商應辦理事項： 

一、保全線路設施之設（配）置，可依本場現有設施規劃或提供高於現有安

全設施規模之條件設置。投標廠商亦得使用本場既有之線路設施，惟本

場不再提供得標廠商安裝相關安全設施、設備之施工費及線材費等相關

費用（設備所有權屬廠商者，於契約期滿 5 日內可自行拆回，但線路所

有權歸屬本場）。若需重設保全線路限於 111 年 12 月 25 日前架設測試

完成。 

二、保全範圍：詳參、保全系統裝設地點及相關需求、24 小時連線之火災感

知器及保全緊急按鈕，各據點應設有可獨立設定及解除之裝置。 

三、設定保全期間，應派員適時巡邏，如有異常，得標廠商應即時通知本場

各保全點之聯絡人員，並應於 30 分鐘內派員抵達發生異常之維護區

域，會同本場人員確認處理。（聯絡名單本場另行提供） 

四、契約期間，保全維護區域如發生竊盜或破壞事故，得標廠商應依本場失

竊清單及警方證明，照價於二個月內完成賠償。賠償以每一保全維護服

務區內每月服務費（含稅）之 300 倍為最高上限，前述補償應包含金庫

內現鈔竊損補償，其額度以本場零用金額度新台幣 250,000 元、蘭陽分

場零用金額度新台幣 100,000 元為限（如有增減時，另函通知）。 

五、保全所使用專用線路傳訊（得依標的物現況需求採有線、無線網路或市

內專線等專有線路傳訊），申裝費用或移機費等由廠商負擔，傳訊相關

費用含於每月服務費內。 

伍、企劃書及附件之撰寫： 

投標廠商提送企劃書及附件內容，應依本案招標文件載明之保全範圍研

擬，及依下列規定撰寫，並列為本契約之附件： 

一、企劃書（含附件）1 式 8 份，並有編輯目錄頁次明確裝訂成冊。 

二、企劃書封面：標題統一為「112 年花蓮(本場、壽豐有機中心)及蘭陽分

場辦公廳舍非上班時間安全維護、電子保全服務案」企劃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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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企劃書內容及章節：內容至少應涵蓋下列項目，投標廠商應依評審項目

依序撰擬；如廠商以往服務紀錄績效包括其它曾執行類似專案之實績經

驗等）。 

評審項目 企劃書附件應附文件 

廠商以往服務紀錄績效 

公司簡介、過去相關承製案件之

實績經驗證明；花蓮縣、宜蘭縣

範圍內設有服務處或營業處且經

當地主管機關合准登記設立 
企劃書（公司營運方式及專業服

務、詳細內容如設計圖說、管制

方式、系統維護保養等） 
規格、功能及空間配置規劃 

設計圖說、器材圖說、管制方式、

系統維護及系統器材之維修與保

養能力等證明。 

價格合理性及完整性 

報價內容，請依各區每月分別計

價後，再合計全年之保全服務費

用，報價應包含營業稅。 

企業社會責任 

近 1 年內曾替員工普遍加薪；全

職從事本採購案之員工薪資 (不
含加班費)至少新臺幣 3 萬元以

上；提供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措

施(如友善家庭措施、員工協助方

案、彈性工時與工作安排措施等)

簡報及答詢 
簡報詳實程度及有無額外承諾事

項 

四、企劃書及附件之裝訂： 

1、企劃書及附件應合併裝訂。 
2、企劃書及附件應編排目錄及頁次。 
3、企劃書及附件之格式：紙張大小採 A4 規格紙張，僅圖樣得採 A3 規

格紙張（請摺頁為 A4 規格），以連續編列頁碼方式不得超過 50 頁（不

含封面、封底、首頁、目錄及附件，雙面列印一張以 2 頁計算），不

可分冊。 

五、企劃書有下列情形者，將依下列標準扣減評分之分數： 

1、企劃書（不包含附件）總頁數超過限制者，評審委員得視不符情形酌

予評比較低之分數或名次。 
2、企劃書份數不足者，於評審前扣減 5 分，後續評分作業程序同前目規

定。不足份數由本機關以黑白影印補足份數供評審使用，若因影印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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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及裝訂與原件有出入而影響審查結果者，由投標廠商自行負責。 
3、企劃書之格式、裝訂方式與規定不符者，審查委員得視不符情形酌予

評比較低之分數或名次。 

陸、付款方式：分期付款：分 12 期付款。 

契約分期付款為契約價金總額 1/12，未能整除之金額併入末期付款。  
1、各期之付款條件：前一個月電子服務完成，且無待解決之事項。 
2、廠商於符合前述各期付款條件後提出證明文件。機關於 15 工作天內

完成審核程序後，通知廠商提出請款單據，並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後

15 工作天內付款。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，付款期限為

30 工作天。 

柒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廠商須於截止投標期限前將企劃書文件封妥後，利用郵寄、專人送達方

式送達收件地點，封套上並註明本案名稱、廠商名稱及地址。企劃書不

得逾期交付，否則不予受理。 

二、收件地點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秘書室，花蓮縣吉安鄉

吉安村吉安路二段 150 號。 

三、投標廠商如需確認保全範圍或現勘者，得於公告日起洽本案承辦人員陳

佳君，電話：（03）8521108 轉 2400，傳真：（03）853590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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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 

 

 

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

火災感知器(24 小時連線)現況設置地點及數量表 

安裝區域 安裝位置 數量 

本場-求新館、農產加工研究室（含食品

加工室、實驗室、精密儀器室、工作室

及辦公室等）、研究員辦公室 1、圖書室

1-2 樓（含研究員辦公室 2、檔案室、電

腦室及書庫等）等一處 

﹝食品科學實驗室【精密儀器室*1】【工

作室*1】【儲藏室*1】【食品加工室*2】﹞

﹝圖書室 1-2F*2﹞﹝求新館 2F 會議室

2*1﹞ 

8 

本場-農業推廣訓練中心、食品發酵室等

一處 

﹝農業推廣訓練大樓【廚房*1】【餐廳

*1】﹞﹝食品發酵室*1﹞ 
3 

本場-作物環境課大樓、米質檢測室等一

處 

﹝作物環境課大樓【植保研究室*1】【大

型儀器室*1】【會議室*1】【昆蟲實驗室

*1】【土壤肥料研究室*1】【資訊室*1】
﹝米質檢測室*2﹞ 

8 

本場-作物實驗大樓、農機工廠 1 樓、農

化實驗室（農機工廠 2 樓）一處 

﹝作物實驗大樓【生物科技實驗室*1】﹞

﹝農機工廠【農機工廠*1】【油庫室*2】﹞

﹝農化實驗室 2F【實驗室*2】﹞ 

5 

本場-農業推廣大樓一處 現有火災受信機*1 1 

本場-稻穀實驗室一處 第一區碾米廠*2 2 

本場-教育農園一處 教育農園倉庫*1 1 

本場-教育農園機房一處   0 

壽豐鄉有機中心-綠能願景館  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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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蘭陽分場-行政大樓、作物與生態研究

室、園藝研究室、單房間職務宿舍（含

花果研究室之儀器室）、分場推廣大樓、

分場實驗大樓一處 

﹝作物與生態研究室 1F實驗室*1﹞﹝園藝

研究室後實驗室*1﹞﹝單身宿舍廚房*1﹞
﹝園藝研究室之儀器室*1﹞﹝分場推廣大

樓圖書室*1﹞﹝分場實驗大樓 1 樓實驗室

*2﹞﹝分場實驗室大樓 2 樓實驗室*2﹞ 

9 

  合計 37 

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

保全緊急按鈕(24 小時連線)現況設置地點及數量表 

安裝區域 安裝位置 數量 

本場-求新館、農產加工研究室（含食品

加工室、實驗室、精密儀器室、工作室

及辦公室等）、研究員辦公室 1、圖書室

1-2 樓（含研究員辦公室 2、檔案室、電

腦室及書庫等）等一處 

﹝求新館值日室﹞﹝食品加工實驗

室﹞ 
2 

本場-農業推廣訓練中心、食品發酵室等

一處 

﹝農業推廣訓練中心【1F辦公室】【2F
交誼廳】﹞ 

2 

本場-作物環境課大樓、米質檢測室等一

處 
﹝作物環境課大樓 1F 樓梯口﹞ 1 

本場-作物實驗大樓、農機工廠 1 樓、農

化實驗室（農機工廠 2 樓）一處 

﹝作物實驗大樓大樓 1F 樓梯口﹞

﹝農機工廠辦公室×1，農機工廠門口×

1﹞ 

3 

本場-農業推廣大樓一處 ﹝2F 辦公室﹞﹝大型會議室-音控﹞ 2 

本場-稻穀實驗室一處   0 

本場-教育農園一處   0 

本場-教育農園機房一處   0 

壽豐鄉有機中心-綠能願景館  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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蘭陽分場-行政大樓、作物與生態研究

室、園藝研究室、單房間職務宿舍（含

園藝研究室之儀器室）、分場推廣大樓、

分場實驗大樓一處 

﹝分場推廣大樓分場長室﹞﹝單身宿

舍廚房﹞﹝園藝研究室﹞﹝作物與生

態研究室﹞ 

4 

  合計 14 

 


